省本级职工医保生育津贴申请流程

申请人员：参加了省本级职工医保已满一年职工。

申请材料：
未用社保卡结算的产检门诊发票及每张发票对应的明细清单的原件（医院盖章）；

未用社保卡结算的住院发票、总清单、出院记录的原件（医院盖章）；
保胎住院：未用社保卡结算的住院发票、总清单、出院记录的原件（医院盖章）；
门诊流产：未用社保卡结算的门诊发票、清单、疾病诊断证明书的原件（医院盖章）、门诊病历、结婚证的原件（稽留流产需提供怀孕前后报告单）；
住院流产：未用社保卡结算的住院发票、总清单、出院记录的原件（医院盖章）、结婚证原件；
结婚证、准生证（生育服务卡）、出生证的原件；
产假期间工资证明（南大人事处劳资科出具、盖章）；
参保人身份证、银行账号的原件；
报销男方生育险需提供女方医保缴费证明和养老缴费证明；
报销男方生育险需填写生育报销承诺书；
填写《省本级生育保险结算单》一张
办理地址：
江西省医保中心地址
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北龙蟠街993号方楼省政务服务中心4层，

地铁出行：可乘坐地铁2号线至市民中心站，4号出口出站，往九龙大道方向步行约200米到达。

公交出行：可乘坐51、501路公交车，到市民中心站下车。

省本级职工医保窗口服务咨询电话：0791－87655800、87655900（拨通电话后，说“人工服务”可转到人工客服）。

注：南大人才交流与服务中心医保科咨询电话：88305822
